
南投縣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轉銜服務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8 日府教特字第 1070103011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13年 6月 24日府教輔特字第 1130155469號函公布  

壹、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第三十六條。 

二、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貳、目的：為使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服務需求得以無縫銜接，並落實跨單位整合原則，使教育、

社政、勞政及衛生主管機關等相關資源能以完整且持續的方式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轉銜輔

導及服務。 

參、實施對象：本縣所屬縣立高中、公私立國中小及幼兒園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類學生 (以下簡稱學生)及幼兒。 

肆、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評估學生個別能力與轉銜需求，將生涯轉銜計畫納入學生及幼兒個別

化教育計畫，協助學生及幼兒達成獨立生活、社會適應與參與、升學或就業等轉銜目標。 

二、 跨教育階段及離開學校教育階段之轉銜，學生及幼兒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應召開轉銜會

議，討論訂定生涯轉銜計畫與依學生及幼兒個別需求建議提供學習、生活必要之相關支

持服務。 

三、 依轉銜會議決議內容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以下簡稱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

料，包括：學生及幼兒基本資料、目前能力分析、學生及幼兒學習紀錄摘要、評量資料、

學生及幼兒輔導紀錄、專業服務紀錄、福利服務紀錄及未來進路所需協助、無障礙環境

設施設備需求與輔導建議等項目；轉銜服務資料得依學生本人或未成年學生及幼兒之法

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需求，提供其參考。 

伍、各教育階段轉銜輔導及服務工作要項及辦理單位 

教育
階段 辦理方式 辦理單位 

學前

教育

階段 

1、 教育處應依特教通報網、社會及勞動處早療通報中心通報之人

數，規劃安置場所。 

 

2、 早療單位轉銜至學前教育場所： 

(1) 早療通報中心應轉介即將入園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相關早

期療育資料，並於轉介（鑑定安置）前一個月召開轉銜會議，

邀請擬安置場所（幼兒園）及相關人員參加。 

(2) 早療通報中心應委請擬安置場所（幼兒園）提報教育處學前

特教學生鑑定安置，並於安置確認後二星期內將相關轉銜資

料移交至確認安置之場所（幼兒園）。 

(3) 安置場所（幼兒園）應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訂定個別化教

育計畫會議，邀請相關人員及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者參加。 

✓ 教育處、社勞處、

幼兒園 

 

 

✓ 早療中心、幼兒園 

 

 

✓ 早療中心、幼兒園 

 

 

✓ 幼兒園 

 

 



(4) 對已安置而未就學學生，幼兒園應通報至教育處，以匯轉早

療通報中心辦理後續追蹤工作。 

(5) 早療通報中心於完成轉銜後，應配合幼兒園持續追蹤六個

月。 

 

3、 學前教育場所（幼兒園、機構）轉銜至國小： 

(1) 幼兒園(機構)應參加教育處辦理之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入國小鑑定安置。 

(2) 幼兒園(機構)應於學生安置前一個月邀請擬安置學校(國

小)、幼兒本人、幼兒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相關人員

召開轉銜會議。 

(3) 幼兒園(機構)應依轉銜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

務資料，並於安置確定後二星期內，將轉銜服務資料移送安

置場所，並完成通報。 

(4) 幼兒園(機構)相關人員應於學生完成轉銜後持續追蹤輔導

六個月。 

✓ 教育處、幼兒園、

早療中心 

✓ 早療中心、幼兒園 

 

 

 

✓ 教育處、幼兒園 

 

✓ 幼兒園、國小 

 

 

✓ 幼兒園 

 

 

✓ 幼兒園 

國小

教育

階段 

1、 學前教育場所（幼兒園）轉銜至國小： 

(1) 國小應參與幼兒園召開之轉銜會議。 

(2) 國小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通報網接收及檢核轉銜服

務資料，並評估其能力與需求，於開學前召開會議訂定個別

化教育計畫，邀請學生本人、以及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及學校相關人員參加，並視需要邀請學生原安置場所

（幼兒園）相關人員參加。 

(3) 國小應於開學後對已安置而未就學學生，造冊通報教育處，

依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辦理，並與原安置場所（幼兒園）共同

配合追蹤輔導。 

 

2、 國小轉銜至國中： 

(1) 國小應參加教育處辦理之國小學生跨階段鑑定安置。 

(2) 國小應於學生安置前一個月邀請擬安置學校(國中)、學生本

人、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相關人員召開轉銜會

議，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

確定後二星期內填寫安置學校，完成通報。 

(3) 國小相關人員應於學生完成轉銜後持續追蹤輔導六個月。 

 

✓ 國小、幼兒園 

✓ 國小、幼兒園 

 

 

 

 

✓ 教育處、國小、幼

兒園 

 

 

 

 

✓ 教育處、國小 

✓ 國小、國中 

 

 

✓ 國小 

國中 

1、 國小轉銜至國中： 

(1) 國中應參與國小召開之轉銜會議。 

(2) 國中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通報網接收及檢核轉銜服務

資料，並評估其能力與需求，於開學前召開會議訂定個別化

教育計畫，邀請學生本人、以及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及學校相關人員參加，並視需要邀請學生原安置場所（國

小）相關人員參加。 

 

✓ 國中、國小 

✓ 國中 

 

 

 

 



(3) 國中應於開學後對已安置而未就學學生，造冊通報教育處，

依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辦理，並與原安置場所（國小）共同配

合追蹤輔導。 

2、 國中轉銜至高中（職）： 

(1) 國中應依學生需求辦理適性輔導安置相關作業。 

(2) 國中應於學生畢業前一學期召開升學高級中等學校或特殊教

育學校高職部之轉銜會議，邀請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

人或實際照顧者及相關人員參加，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

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或錄取確定後二星期內填寫安

置(錄取)學校，完成通報。 

(4) 國中學生表達畢業後無升學意願者，應於學生畢業前一學期

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及相關人員參加，並於會議結束後二星期內依會議決議

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學生因故離校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學校得視需要召開轉

銜會議，並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前兩項學生離校後一個月內，應由通報網將轉銜服務資料通

報至社政、勞政或其他相關主管機關提供福利服務、職業重

建、醫療或復健等服務，並由學生原就讀學校（國中）追蹤

輔導六個月。 

(5) 國中相關人員應於學生完成轉銜後持續追蹤輔導六個月。 

✓ 教育處、國中、國

小 

 

 

✓ 教育處、國中 

✓ 國中、高中或特教

學校 

 

 

 

✓ 國中、社會及勞動

處、衛生局 

 

 

 

 

 

 

 

 

✓ 國中 

高級

中等

教育

階段 

1、 國中轉銜至高中（職）： 

(1) 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期

內至通報網接收及檢核轉銜服務資料，並評估其能力與需

求，於開學前召開會議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邀請學生本人、

以及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學校相關人員參加，

並視需要邀請學生原安置場所（國中）相關人員參加。 

(2) 高級中等學校對已安置或多元管道錄取而未報到學生，應於

開學後二星期內，造冊通報學生原就讀學校（國中），相互協

調配合追蹤輔導，並副知教育處。 

(3) 技能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

高職部，應於學生就讀第一年辦理職能評估，評估結果應納

入個別化教育計畫。 

 

 

2、 高中（職）轉銜至大專院校： 

(1) 高級中等學校應依學生需求辦理升學大專院校相關作業。 

(2) 技能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

高職部及技職校院學校應依學生需求，結合勞工主管機關及

各類社會資源，加強其職業教育、就業技能養成及職場實習，

提升其就業能力。 

 

✓ 高中（職）、特殊

教育學校高職部 

 

 

 

 

✓ 高中（職）、國中 

 

 

✓ 高級中等學校（技

能型、綜合型）、

特殊教育學校高

職部 

 

✓ 高中（職） 

✓ 高級中等學校（技

能型、綜合型）、

特殊教育學校高

職部 



(3) 學生於畢業前一年仍無法依其學習紀錄、行為觀察與晤談結

果，判斷其職業方向及適合之職場者，學校得轉介勞工主管

機關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協助辦理職業輔導評量;畢業前，學

校得依學生就業需求，適時轉介勞工主管機關提供就業相關

服務。 

(4) 高中（職）應至少於學生畢業前一學期召開升學大專校院之

轉銜會議，邀請學生本人及相關人員參加，並視需要邀請法

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加，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

轉銜服務資料，並於錄取確定後二星期內填寫錄取學校，完

成通報。 

(5) 高中（職）學生表達畢業後無升學意願者，應於學生畢業前

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及相關人員參加，並於會議結束後二星期內依會

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學生因故離校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學校得視需要召開轉

銜會議，並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前兩項學生離校後一個月內，應由通報網將轉銜服務資料通

報至社政、勞政或其他相關主管機關提供福利服務、職業重

建、醫療或復健等服務，並由學生原就讀學校（高中職）追

蹤輔導六個月。 

(6) 高中（職）相關人員應於學生完成轉銜後持續追蹤輔導六個

月。 

✓ 高中（職） 

 

 

 

 

 

✓ 高中（職） 

 

 

 

✓ 高中（職）、社會

及勞動處、衛生局 

 

 

 

 

 

 

 

 

✓ 高中（職） 

 

陸、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跨階段轉銜服務流程(請參考附件一) 

柒、身心障礙學生轉學流程(請參考附件二) 

捌、其他轉銜相關服務說明： 

一、轉銜服務實施計畫：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依據當學年度學生及幼兒轉銜需求，訂定該

學年度轉銜服務實施計畫，並確實循序執行。 

二、生涯轉銜計畫應包含在個別化教育計畫內。有關生涯轉銜計畫辦理流程如下： 

（一）進行轉銜輔導與服務評估：依學生或幼兒前一教育階段之需求、個別能力現況及興趣，

並參酌學生或幼兒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學生或幼兒本人之教育期待，確實評估

其轉銜輔導及服務需求。 

（二）擬定轉銜服務項目：依據前一階段需求評估結果，規劃學生或幼兒各項轉銜服務活動

項目、執行方式、辦理期程。（請參考各教育階段轉銜服務需求評估表） 

（三）辦理轉銜活動與課程：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結合各項教育、社福、社區資源，循序

辦理各項轉銜服務（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導、社會及醫療福利服務、其他

相關專業服務）活動，或實施其他相關轉銜課程等。 

（四）學校應配合個別化教育計畫檢討會議，定期檢討轉銜輔導及服務的內容與執行成果。 

（五）進行轉銜追蹤(至少六個月)。 

三、轉銜活動類型與辦理重點：  

（一）新生/轉學生轉銜活動：依據學生及幼兒與其家長需求，辦理轉銜活動內容如體驗學校

生活作息、介紹學校環境、參觀校園、介紹各類班型、說明特教資源及服務內容、編



排適合導師、未來升學方向等，彈性提供各項轉銜活動項目與內容，以利學生及幼兒

適應未來安置環境。 

（二）轉學、轉換安置型態、轉換年段、更換導師等轉銜活動辦理重點：因所屬班級任課教

師、導師與同儕可能均有所不同，故除辦理書面資料移轉與通報網系統資料變更或移

轉外，原安置單位應召開個別化轉銜會議，分析學生及幼兒轉銜輔導與服務需求，並

決定轉銜服務內容執行方式及辦理期程。 

（三）跨階段轉銜活動：為協助學生及幼兒與其家長認識下一教育階段各類安置型態及相關

資源，以利其收集並有效運用升學或就業等各項轉銜資訊，規劃特殊教育轉銜活動及

其內容，諸如：下一階段學校生態環境介紹、家長講座、升學或就業說明會、多元入

學宣導、學校參訪、就業實習參訪等；亦可採區域跨校合作方式辦理之；另應配合辦

理、參加主管機關開辦之各項轉銜活動。 

四、轉銜會議： 

（一）辦理時機：新生、轉學生與跨階段轉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皆須召開轉銜會議，在校生

可配合每學期召開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納入討論。 

（二）會議內容：擬具各項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參照上開轉銜活動類型及辦理重點)。 

五、特教通報系統轉銜作業：  

（一）原安置單位：依規定時程，至特教通報網轉銜權限填寫學生轉銜通報資料，待學生及

幼兒確定至新安置單位報到後進行異動作業，並通知新安置單位上網接收學生及幼兒

資料。 

（二）新安置單位：依規定時程，上網接收學生及幼兒資料，並完成資料編修作業。 

（三）學生及幼兒未升學或因故離校，原安置單位應於學生及幼兒離校後一個月內，由通報

網將轉銜服務資料通報至社會及勞動處或其他相關主管機關以銜接提供福利服務、職

業重建、醫療或復健等服務。 

（四）國民教育階段之安置學校對於已安置而未報到之學生： 

1. 新安置單位：應於開學後二星期內，完成通報系統「未報到」回報作業；其次，國民

教育階段學校依強迫入學條例規定，造冊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2. 原安置單位：對於未報到、中途離校、未升學之學生，原安置單位應積極介入輔導，

並持續追蹤輔導該生轉銜狀況六個月，且應詳細登載於該生轉銜表追蹤輔導記錄欄。 

六、學生及幼兒書面資料移轉：轉銜服務資料包括學生及幼兒基本資料、目前能力分析、學生

及幼兒學習紀錄摘要、鑑定評量資料、學生及幼兒輔導紀錄摘要、專業服務紀錄、福利服

務紀錄及未來進路所需協助、無障礙環境設施設備需求與輔導建議等事項，並應確實進行

前述各項轉銜服務資料移轉至下一階段學校或對應單位。轉銜服務資料得依學生本人或未

成年學生及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需求，提供其參考。 

七、學生及幼兒轉銜追蹤輔導：原安置單位應於學生及幼兒離校畢業後持續追蹤六個月，並建

立追蹤輔導紀錄（至少二次），必要時得提醒或轉知相關單位召開個案輔導會議介入處理。 

玖、其他未盡事宜，依據本府相關規定辦理。 

壹拾、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投縣國中及高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轉銜 

作業流程圖 

 

 

 

 

 

 

 

 

 

 

 

 

 

 

 

 

 

 

 

 

疑似生、待觀察生 

原校進行轉銜 

視狀況召開會議或進行

紙本資料轉銜(提供 IEP.

鑑定紀錄.輔導紀錄等)。       

確認障礙學生 

訂定生涯轉銜計畫並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8 月) 

原校填寫轉銜表 

辦理轉銜會議(畢業前一學期) 

由原校邀請學生本人、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相關人員(或新校

人員)召開轉銜會議 

執行轉銜計畫及辦理轉銜相關活動(9 月到畢業前) 

￭通報勞政單位協助

辦理職業輔導評量 

￭提供就業服務或轉

介各就服機構 

￭未計畫升學或就業

者，通報社會局 

參加適性輔導 

安置(2-3 月) 

原校異動(7 月 31 日前) 

轉銜表 

通報網於每

年 1 月 2 日

會產生「應

填轉銜表名

單」，請事先

確認學生年

級是否正確 

畢業後未升學 
￭原校將學生通報

網轉銜資料通報

社政.勞政或其他

主管機關銜接提

供福利.醫療.復

健服務 
 
￭轉銜表未來安置

單位選社會局/

勞工局 

免填轉銜表 

辦理異動 

(7/31 前) 

￭新生未就學追蹤 
新校於開學後兩週內通報主管機關已安
置而未就學學生名冊,依強迫入學條例處理 

 
￭學生離校追蹤輔導 
原校於學生離校後六個月內持續追蹤其
適應狀況，必要時召開個案輔導會議。 

升學 未升學 

國中端 高中端 

依據大學招

生委員會

聯合會期

程辦理 

升學 

新校接收 

￭待學生報到後至通報 

網接收學生資料，若未 

報到請通知原校追蹤 

￭協助申請各項特教相 

關服務 

附件一 

確定安置學校 

(6 月) 
確定餘額安置 

結果(7 月) 



南投縣學前及國小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轉銜 

作業流程圖 
 

通過暫緩入學 

延長修業年限 

學生報到後新校接收 

￭確認障礙學生由校方

至通報網接收區接收

學生資料、疑似障礙則

需於疑似生區新增學

生資料，若學生未報到

請通知原校追蹤。 

￭協助申請各項特教相

關服務 

 

辦理轉銜會議 

(5-6 月)由原校邀請學生

本人、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及相關人員(或新

校人員)召開轉銜會議 

待觀察 

非特教生 
確認障礙 

疑似障礙 

原校接收 

鑑定結果 

￭由原校接收鑑定結果 

￭免填轉銜表 

(接收鑑定結果後轉銜表若

未消失請洽特教科承辦人) 
 

填寫轉銜表 

(例外：疑似生安置

回原校則免填) 

原校進行轉銜 

視狀況召開會議或進行

紙本資料轉銜(提供 IEP.

鑑定紀錄.輔導紀錄等)。       

￭新生未就學追蹤 
新校於開學後兩週內
通報主管機關已安置
而未就學學生名冊,依
強迫入學條例處理 

 
￭學生離校追蹤輔導 
原校於學生離校後六
個月內持續追蹤其適
應狀況，必要時召開個
案輔導會議。 

對家長召開轉銜說明會（確認安置意願） 

提報跨階段轉銜 

安置鑑定（4-5 月） 

依據學生鑑定後得到之不同身份辦理 

辦理轉銜相關活動（10 月-畢業前） 

提報暫緩入學、延長修業年限

鑑定安置（3-4 月） 

原校異動 
(6月30日)至特教通報網

將學生資料異動 

轉外縣市 
￭鑑定結果由

原校接收 

￭依跨縣市轉 

 安置程序函 

 文報府，將 

 通報網資料 

 轉銜至下一 

單位。 

￭免填轉銜表 

(接收鑑定結果後

轉銜表若未消失請

洽特教科承辦人) 

訂定生涯轉銜計畫並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8 月) 
 

轉銜表 

通報網於每

年 1 月 2 日

會產生「應

填轉銜表名

單」，請事先

確認學生年

級是否正確 

畢業後未升學 
￭原校將學生通報

網轉銜資料通報

社政.勞政或其他

主管機關銜接提

供福利.醫療.復

健服務 
 
￭轉銜表未來安置

單位選社會局/

勞工局 



南投縣學前及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轉學作業流程圖 

 

附件二 

依公文辦理 

由轉入學校提小梯次

鑑定，並檢送相關資

料至特教資源中心 

轉出至外縣市學校 轉入至本縣學校 

轉出學校召開特推會及轉

銜會議：雙方學校確認學生

學籍、特教班別及特殊教育

相關服務等 

本縣他校轉入(縣內轉學) 外縣市轉入 

轉出學校召開轉銜會

議：雙方學校確認學

生學籍、特教班別及

特殊教育相關服務等 

 函文(轉出學校)： 

1. 正本：本府教育處 

2. 副本：轉入學校 

函文(本府教育處)： 

1. 正本：對方教育局(處) 

2. 副本：轉入學校、轉出

學校、本府教育處 

辦理異動： 

1. 學生相關書面資料移轉 

2. 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表

並辦理異動 

函文(轉出學校)： 

1. 正本：轉入學校 

2. 副本：轉出學校 

 

 

辦理異動： 

1. 學生相關書面資料移轉 

2. 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表

並辦理異動 

轉入學校召開特推會，並

檢送轉安置相關表件至特

教資源中心 

經鑑輔會鑑定之特殊教育學生 


